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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纳税期限及纳税地点 （一）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发生

了纳税义务，纳税人就应及时纳税，所以，纳税义务的发生

时间对每个税种来说都较重要。 根据条例规定，营业税的纳

税义务发生时间，为纳税人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

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对某些具体项目则分别规定为： 

（1）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采用预收款方

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款的当天。所称预收

款包括预收定金，因此，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预

收定金的营业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预收定金的当天。 

（2）纳税人自己新建建筑物后销售，为自建行为，其自建行

为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其销售自建建筑物并收讫营业额

或者取得索取营业额的凭据的当天。 （3）纳税人将不动产

无偿赠与他人，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

当天。 （4）营业税的扣缴税款义务发生时间，为扣缴义务

人代纳税人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者取得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

据的当天。 （5）建筑业按结算办法及结算时间不同，分为: 1

、实行合同完成后一次性结算价款办法的工程项目，其纳税

义务发生时间为施工单位与发包单位进行工程合同价款结算

的当天。 2、实行旬末或月中预支、月终结算、竣工后清算

办法的工程项目，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月份终了与发包单

位进行已完工程价款结算的当天。 3、实行按工程形象进度

划分不同阶段结算价款办法的工程项目，其纳税义务发生时



间为各月份终了与发包单位进行已完工程价款结算的当天。

4、实行其他结算方式的工程项目，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与

发包单位结算工程价款的当天。 （二）纳税期限。 纳税期限

分别为5日、10日、15日或者1个月。不能按固定期限纳税的

，可以按次纳税。 税款入库期的规定是:以一个月为一期纳税

的，自期满之日起10日内申报纳税.以5日、10日、15日为一期

纳税的，自期满之日起5日内预缴税款，于次月1日起10日内

申报纳税并结清上月应纳税款。 扣缴义务人解缴税款期限，

比照上述规定执行。 金融业(不包括典当业)的纳税期限为1个

季度，自纳税期满之日起10日内申报纳税。保险业的纳税期

限为一个月。 （三）纳税地点。 营业税的纳税地点是根据纳

税人的不同情况和便于税收征管的原则确定的，具体规定为: 

（1）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应当向应税劳务发生地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从事运输业务，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

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2）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应

当向土地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纳税人转让其他无形

资产，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3）

纳税人销售不动产，应当向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纳税。 （4）纳税人提供的应税劳务发生在外县(市)，应向劳

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而未申报纳税的，由其机构

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补征税款。 （5）纳税人承

包的工程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

务机关申报纳税。 （6）纳税人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范

围内发生应税行为，其纳税地点需要调整的，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属税务机关确定。 （7）营业税的扣缴

义务人应当向其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其扣缴的



营业税税款。但建筑安装工程业务的总承包人扣缴承包或转

包的非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工程的营业税税款，应当向分

包或转包工程的劳务发生地主管税务机关解缴。 七、拍缴义

务人的确定 营业税的扣缴义务人应严格履行代扣代缴税款义

务。应扣缴而未扣缴或少扣缴税款的，应按税收征收管理法

有关规定处理。 八、起征点的规定 对个人营业税法规定的起

征点如下: （1）按期纳税的起征点为月营业额200－800元. （2

）按次征税的起征点为每次(日)营业额50元。 达到或超过起

征点，全部计税；没有达到起征点的，不征税，但仅适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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